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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残联天津市康复医疗中心建设项目 
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自评报告 

 
一、 项目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项目概述 

1.项目建设背景 

天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发展，为进一步推

进我市残疾人康复服务工作，我市在《天津市加快推进残疾

人小康进程实施方案》和《天津市“十三五”加快残疾人小康

进程规划纲要》中明确提出“建设残疾人康复中心”的任务，

并将提升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，改造残疾人康复服务指导中

心列入天津市 2018 年 20 项民心工程。 

天津市残疾人康复服务指导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市残疾人

康复中心”）1996 年建成，现有建筑面积 4304.95 ㎡，中心

使用至今，内部设施老化严重，使用功能下降，不能满足目

前消防安全标准和康复服务工作需要，急需进行提升改造。 

2.项目概况 

（1）项目名称 

市残疾人康复医疗中心建设项目 

（2）项目建设单位 

市残疾人康复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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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项目选址 

天津市南开区卫津南路 66 号。 

（4）项目改造内容 

本项目改造范围为残疾人康复中心 1-7 层，建筑面积

4304.95 平方米，改造内容主要包括：拆除工程、内外檐装

修改造、给排水系统改造、供暖系统改造、电气系统改造、

弱电系统改造、增加一部室外客梯、消防系统改造、室外消

防给水改造、手术室改造、室外管网改造。 

（5）工程建设进度计划 

本项目计划 2018 年 3 月开始前期工作，2018 年 9 月开

始施工，建设期为 10 个月。 

（6）建设投资 

市财政预算安排 1500 万元，实际拨付 1322 万元。 

（二）立项依据 

《国务院关于印发“十三五”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规划纲

要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6〕47 号），《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转发市残联拟定的天津市“十三五”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

规划纲要的通知》（津政办发〔2015〕106 号），《市发展改

革委关于天津市残疾人康复服务指导中心提升改造工程》

（津发改社会〔2018〕405 号），《中共天津市委天津市人民

政府关于印发天津市 2018 年 20 项民心工程》（津党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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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18〕6 号），《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天津市残疾人康复服务

指导中心提升改造工程立项批复的函》 （津发改社会〔2018〕

405 号）。 

（三）绩效目标及设定依据 

按照项目工程及预期投入使用效果设定绩效目标，主要

依据为向市发改委上报的《立项报告》和医疗机构有关建设

规范的行业标准及相关规定。为实现绩效目标，严格按照工

程建设的相关要求进行公开招标，招标引入了设计、工程监

理、工程全过程管理、工程全过程造价等专业队伍，对工程

的各项内容进行把关，确保工程建设进度及质量达标。 

二、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

本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为 86.4 分，自评结果

为良。（优：自评分数≥90分；良：80≤自评分数＜90 分；中：

60≤自评分数＜80；差：自评分数＜60）。 

（一）项目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

本项目在履行立项、评审等程序，并报市政府同意后，

于 2018 年 10 月开始动工。截至 2018 年底，使用经费 386.9

万元，截至 2019 年 5 月底，累计使用经费 760.8 万元。目前，

改造各项工作已经完成，经南开区建委验收合格，下一步将

履行竣工结算手续。 
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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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 

年初设立的数量指标、质量指标、时效指标已按计划完

成，成本指标部分完成，主要由于该项目维修改造工程需向

市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履行立项审批等环节，项目 2018

年 10 月动工，截至年底资金尚未全部支出。今后将加紧项

目前期论证审批，加快预算执行进度。 
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 

效益指标中设置的“社会效益指标”和“可持续影响指

标”，通过改造，增加了残疾人康复面积，同时增加了床位数，

可以更大地满足残疾人康复需求。但本项目于 2018 年 10 月

16 日开始动工，截至 2018 年底，工程尚未完工投入使用，

产生的效益和满意度情况需在完工后才能综合体现，暂按照

康复中心改造前产生的效益和满意度情况进行打分。 
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 

在装修改造期间，通过电话形式向曾经在中心进行康复

的残疾人进行了回访，他们对整体装修效果比较满意，从联

合验收期间，南开区建委等相关单位反馈的情况看，他们对

整个工程也比较满意，达到了验收标准，具体的满意度指标

将在今后的工作中进行验证。 

三、 发现问题及改进措施 

施工改造期间，正赶上冬季施工，专用设备安装调试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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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较长，且在上报竣工验收时，赶上验收政策多次调整，经

过多方努力和及时沟通，在市、区两级多个部门的共同努力

配合下，才完成了竣工验收各项手续，最终的结算和审计等

相关工作还未完成。下一步，将严格按照工程竣工验收后的

流程，做好后续结算和付款等相关工作，确保此项工作顺利

完成。 


